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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   

促請解決啟德區內違規踩單車之問題  

 

近日，有居民反映啟德區內出現大量在行人路、啟德大道公園、啟德車站廣場一期等 

地違規踩單車的現象，令行人提心吊膽，難以預計何時會被後來的車撞到，避無可避。更甚

者，若家長們帶著年幼的小朋友在區內行走，其危險程度更難以想像。  

  

2020年10月，啟新道隧道便曾發生男子違規踏單車闖入，最終「炒車」並一度昏迷的 

意外，幸好傷者最終能被救回。據悉，案發行車隧道外豎有24小時不准行人及單車進入的交

通標誌，然而卻因缺乏監管和執法，導致意外仍然發生。  

  

根據香港法例，單車被視為車輛，如非必要不能在行人路或行人使用的公眾地方行走。

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228章）第4(8)條便指出，任何人如「無明顯需要而在行

人路上策騎或駕駛」，或「在顧及一切有關情況下，在公眾地方罔顧後果或疏忽地策騎或駕

駛，或其策騎或駕駛的速度或方式會對公眾產生危險」，即屬犯罪，可處罰款500元或監禁3 

個月。雖然，已有現行法例保障行人和居民的權益，然而啟德區內缺乏執法和管理，令違規

踩單車的行為難以受控。  

  

現促請當局在啟德大道公園及啟德車站廣場一期增聘足夠保安人員，加強監管和執法，

以確保啟德區內不再出現違規踩單車的問題，避免意外發生。此外，亦應加強宣傳和教育，

讓單車使用者明白自己應遵守的規則和法例，避免以身試法。  

  

亦請當局提早準備啟德車站廣場二期的保安人員招聘工作，以免啟德車站廣場二期開

幕後會有同類情況發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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